附件二
[bookmark: _GoBack]档案移交登记表
	移交部门：
	
	移交人：
	

	接收部门：
	图书档案馆（校史馆）
	接收人：
	

	序号
	题名
	档案载体
	份数
	保管期限
	备注

	
	
	（纸质/其他）
	
	（永久，10年，30年）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备注：培训教学档案以班级名称为题名进行组卷，组卷后的班盒中需另附有盒内卷内目录。
